
法規名稱：臺北市下水道橋樑隧道附掛纜線評鑑及獎懲基準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3 月 11 日

施行狀態：本法規部分或全部條文尚未施行，最後施行日期：115.10.01

一百十五年三月十一日修正發布全文 11點，自一百十五年十月一日生效。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5年 3月 11日臺北市政府府工利字第 1153005460號令修正發布全文 11

點；並自 115年 10月 1日生效

一、本基準依臺北市下水道橋樑隧道附掛纜線管理自治條例第十七條規定

    之。

二、業者纜線附掛下水道橋樑隧道自主品管之評鑑計點期間，從前一年十

    月一日至當年九月三十日止。

三、業者纜線暫掛雨水下水道各經營區（申請纜線暫掛佈設路線圖範圍內

    ）自主品管，除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利處）已

    登錄列管外，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依各款標準核給積點，每年評鑑

    計點期間各經營區累積點數以五十點為限：

（一）業者發現側溝、箱涵、管涵結構破損、鋼筋外露、人孔爬梯損壞、

      涵管脫節、管線橫越或廢棄物阻塞雨水下水道者，每處核給積點一

      點。

（二）業者發現側溝、箱涵或管涵內有淤泥深度達二十公分以上者，每五

      十公尺核給積點一點，未滿五十公尺以五十公尺計。

（三）業者發現不明管件、纜線（非屬業者）附掛於雨水下水道內者，每

      二百五十公尺核給積點一點，未滿二百五十公尺以二百五十公尺計

      。

（四）業者發現水利處未登錄之雨水下水道箱涵或管涵者，每五十公尺核

      給積點二點，未滿五十公尺以五十公尺計。

（五）業者發現非第一款原因所造成之阻礙排水情形且非業者所造成者，

      每處核給積點二點。

（六）業者發現雨水下水道內有自來水漏水者，每處核給積點一點；又因

      自來水漏水影響排水系統結構安全及造成掏空下陷情形者，再核給

      積點一點。

（七）經營區內經水利處抽查，業者全年檢視確實並無核減積點者，核給

      積點五點。

（八）業者負責施設不鏽鋼鈑架者，每一經營區年度累計施工長度每一公



      里核給積點一點；餘數未滿一公里而超過五百公尺者，以一公里計

      ，五百公尺以下不計。

（九）業者主動申報抽除合法申掛之纜線者，每五百公尺核給積點一點；

      餘數未滿五百公尺而超過二百公尺者，以五百公尺計，二百公尺以

      下不計。

（十）其他經水利處核定符合公共利益之事項，每處核給積點一點。

    前項核給積點相關作業及應備資料表格，由水利處定之。

四、業者纜線暫掛於污水下水道各經營區（申請纜線暫掛佈設路線圖範圍

    內）自主品管，除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以下簡稱衛

    工處）已登錄列管外，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依各款標準核給積點，

    每年評鑑計點期間各經營區累積點數以五十點為限：

（一）業者發現管道結構破損、鋼筋外露、人孔爬梯損壞、遭覆蓋人孔、

      人孔蓋破裂、纜線橫越或廢棄物阻塞污水下水道者，每處核給積點

      一點。

（二）業者發現管道內有淤泥深度達二十公分以上者，每五十公尺核給積

      點一點，未滿五十公尺以五十公尺計。

（三）業者發現不明管件、纜線（非屬業者）附掛於污水下水道內者，每

      二百五十公尺核給積點一點，未滿二百五十公尺以二百五十公尺計

      。

（四）業者發現衛工處未登錄之污水下水道之管道者，每五十公尺核給積

      點二點，未滿五十公尺以五十公尺計。

（五）業者發現非第一款原因所造成之阻礙排水情形且非業者所造成者，

      每處核給積點二點。

（六）業者發現污水下水道內有漏水者，每處核給積點一點；又因漏水影

      響系統結構安全及造成掏空下陷情形者，再核給積點一點。

（七）經營區內經衛工處抽查，業者全年檢視確實並無核減積點者，核給

      積點五點。

（八）業者施設符合衛工處規範之人孔爬梯者，每座核給積點二點。

（九）業者負責設置纜線固定設施者，每一經營區年度累計施工長度每一

      公里核給積點一點；餘數未滿一公里而超過五百公尺者，以一公里

      計，五百公尺以下不計。

（十）業者主動申報抽除合法申掛之纜線者，每五百公尺核給積點一點；

      餘數未滿五百公尺而超過二百公尺者，以五百公尺計，二百公尺以



      下不計。

    前項核給積點相關作業及應備資料表格，由衛工處定之。

五、業者纜線附設橋樑隧道各經營區（申請纜線附設佈設路線圖範圍內）

    自主品管，除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以下簡稱新工處）已登

    錄列管外，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依各款標準核給積點，每年評鑑計

    點期間各經營區累積點數以五十點為限：

（一）業者發現橋樑隧道結構或設施破損者，每處核給積點一點。

（二）業者發現不明管件、槽架、纜線（非屬業者）附掛橋樑隧道內者，

      每二百五十公尺核給積點一點，未滿二百五十公尺以二百五十公尺

      計。

（三）經營區內經新工處抽查，業者全年檢視確實並無核減積點者，核給

      積點五點。

（四）業者負責施設纜線槽架者，每一經營區年度累計施工長度每一公里

      核給積點一點；餘數未滿一公里而超過五百公尺者，以一公里計，

      五百公尺以下不計。

（五）業者主動申報抽除合法申掛之纜線者，每五百公尺者核給積點一點

      ；餘數未滿五百公尺而超過二百公尺者，以五百公尺計，二百公尺

      以下不計。

    前項核給積點作業程序及應備資料表格，由新工處定之。

六、業者纜線暫掛雨水下水道各經營區自主品管，經水利處查證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除依契約約定辦理外，依各款標準核減積點：

（一）暫掛纜線有橫越箱涵、管涵或人孔等情形者，每處核減積點一點。

（二）暫掛纜線未緊貼壁體釘掛而懸空者，每五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

      五公尺以五公尺計。

（三）暫掛纜線未依規定標示業者名稱及證照字號者，每五公尺核減積點

      零點五點。

（四）纜線垂落者，每十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十公尺以十公尺計。

（五）暫掛纜線未依規定位置設置者，每五十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五

      十公尺以五十公尺計。

（六）在業者排定檢視期間有不明纜線在其經營區內暫掛而未據實通報者

      ，每二百五十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二百五十公尺以二百五十公

      尺計。

（七）未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之檢視成果送水利處者，每逾一日核減積點



      一點。

（八）未依規定申請擅自開啟側溝溝蓋或雨水下水道人孔者，每處每次核

      減積點二點。

（九）開啟側溝溝蓋或雨水下水道人孔施工，經查獲未派專人指揮交通、

      設置交通安全措施及施工告示牌或人孔啟閉後未回復定位者，核減

      積點一點。致生事故者，再核減積點一點。

（十）用餘纜線、線架或未經水利處核准設置之纜線接續盒等設施物留置

      於雨水下水道內者，每處核減積點二點。

（十一）擅自暫掛纜線者，每二百五十公尺核減積點二點，未滿二百五十

        公尺以二百五十公尺計。

（十二）其他有妨礙排水之虞者，核減積點一點。

（十三）有前十二款所定情形，經水利處通知限期改善而不改善者，每處

        每次核減積點二點，並予以強制截斷或拆除。

（十四）委託纜線巡查廠商發現有第一款至第十二款缺失者，於雨水下水

        道資訊管理系統記錄，水利處將每月依雨水下水道資訊管理系統

        之缺失統計，各經營區每月累計缺失占比最高者，核減積點二點

        。但缺失占比百分之十以下者，核減積點一點；缺失占比百分之

        三十以上者，除核減積點三點外，每增加百分之十，再加計核減

        積點一點。

七、業者纜線暫掛於污水下水道各經營區自主品管，經衛工處查證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除依契約約定辦理外，依各款標準核減積點：

（一）暫掛纜線橫越人孔等情形者，每處核減積點一點。

（二）暫掛纜線未緊貼壁體固定而懸空者，每五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

      五公尺以五公尺計。

（三）暫掛纜線未依規定標示業者名稱及證照字號者，每五公尺核減積點

      零點五點。

（四）纜線垂落者，每十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十公尺以十公尺計。

（五）暫掛纜線未依規定位置設置者，每五十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五

      十公尺以五十公尺計。

（六）在業者排定檢視期間內有不明纜線在其經營區內暫掛而未據實通報

      者，每二百五十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二百五十公尺以二百五十

      公尺計。

（七）未於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及次年一月二十五日前將前三月檢視成



      果送衛工處備查者，每逾一日核減積點一點。

（八）未依規定申請擅自開啟污水下水道人孔者，每處每次核減積點二點

      。

（九）開啟污水下水道人孔施工，經查獲未派專人指揮交通、設置交通安

      全措施及施工告示牌或人孔啟閉後未回復定位者，核減積點一點。

      致生事故者，再核減積點一點。

（十）用餘纜線或線架等設施物留置於污水下水道內者，每處核減積點二

      點。

（十一）擅自暫掛纜線者，每二百五十公尺核減積點二點，未滿二百五十

        公尺以二百五十公尺計。

（十二）其他有妨礙排水之虞者，核減積點一點。

（十三）有前十二款所定情形，經衛工處通知限期改善而不改善者，每處

        每次核減積點二點，並予以強制截斷或拆除。

八、業者纜線附設橋樑隧道各經營區自主品管，經新工處查證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除依契約約定辦理外，依各款標準核減積點：

（一）附設纜線懸垂超過合理垂度者，每五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五公

      尺以五公尺計。

（二）附設纜線未依規定標示業者名稱及證照字號者，每二十公尺核減積

      點零點五點。

（三）纜線垂落者，每十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十公尺以十公尺計。

（四）附設纜線未依規定位置設置者，每五十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五

      十公尺以五十公尺計。

（五）在業者排定檢視期間內有不明纜線在其經營區內附設而未據實通報

      者，每二百五十公尺核減積點一點，未滿二百五十公尺以二百五十

      公尺計。

（六）未於每年四月、七月、十月及次年一月二十五日前將前三月檢視成

      果送新工處備查者，每逾一日核減積點一點。

（七）用餘纜線或槽架等設施物留置於橋樑隧道者，每處核減積點二點。

（八）擅自附設纜線者，每二百五十公尺核減積點二點，未滿二百五十公

      尺以二百五十公尺計。

（九）有前八款所定情形，經新工處通知限期改善而不改善者，每處每次

      核減積點二點，並予以強制截斷或拆除。

九、業者纜線新增附掛之佈設施工過程中，經管理機關抽查發現缺失，除



    纜線擅掛或缺失情形情節重大影響設施之排水功能或結構安全者，應

    準用前三點規定予以核減積點外，其餘缺失免予核減積點。另由管理

    機關限期改善，屆期確認未改善完成者，應命業者停工至改善完成為

    止。

十、管理機關於每年十月三十一日前，依各經營區範圍評鑑業者自主品管

    之優劣等級如下：

（一）全年核給積點在二十點以上且無核減積點紀錄者為優等。

（二）全年核給積點與核減積點相抵後，核給積點在二十點以上者為甲等

      。

（三）全年核給積點與核減積點相抵後，核給積點在零點以上未滿二十點

      者為乙等。

（四）全年核給積點與核減積點相抵後，核減積點在未滿二十點者為丙等

      。

（五）全年核給積點與核減積點相抵後，核減積點在二十點以上者為丁等

      。

十一、業者纜線附掛下水道橋樑隧道自主品管之獎懲如下：

  （一）經評鑑為優等者發給獎牌，其次期契約使用費依臺北市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核定單價八折計算。

  （二）經評鑑為甲等者發給獎狀，其次期契約使用費依本府核定單價計

        算。

  （三）經評鑑為乙等者，其次期契約使用費依本府核定單價計算。

  （四）經評鑑為丙、丁等者，其次期契約使用費依本府核定單價乘以加

        成基數計算。

  （五）加成基數規定如下：

        1.評鑑為丙等者，加成基數為前一年度加成基數乘一．二。

        2.評鑑為丁等者，加成基數為前一年度加成基數乘一．五。


